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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建设项目超出规定的容积率，河
南省邓州市宇兴花园项目负责人武某
华收到原邓州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征收
决定书，要求其补缴 482.78 万元土地出
让金。他认为处罚数额计算错误，便没
有缴纳。没想到，一连串的麻烦从此接
踵而来……

未缴超容积率出让金
开发商被强制执行

2016 年 3 月 26 日 ，对 于 武 某 华 来
说，是个令其终生难忘的日子。

时年 42 岁的武某华经过十多年打
拼，好不容易才拥有了一家房地产开
发公司，他将积攒的全部资金投入到
了宇兴花园建设项目上。为多赚一些
利润，宇兴花园建设施工时楼层由原
规划中的 6 层增加到 9 层，多加的 3 层
使该项目的容积率超过了原规划所确
定的容积率。

3 月 26 日那天，武某华突然接到了
邓州市国土资源局（后为邓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的《征收土地出让金决定
书》，认定武某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
条例》第十七条“土地使用者应当按照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规定和城市规
划的要求，开发、利用、经营土地”的规
定，决定对其擅自将宇兴花园建设项目
的容积率由 1.8 调整到 5.87 的行为作出
行政处罚，要求其补缴 482.78 万元的土
地出让金。

“怎么那么多？”武某华看到决定书
中提到的补缴数额时，十分震惊。

由于武某华没有按期补缴土地出
让金，也没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
讼，2016 年 10 月 10 日，邓州市国土资源
局向邓州市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依
法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

2017 年 3 月 21 日，武某华对法院执
行裁定不服，以“宇兴花园项目开发商
是宇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而不是武
某华，邓州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对象错
误，裁定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且容积
率计算有误”为由提出执行异议。2017
年 5 月 1 日，邓州市法院驳回武某华的
异议请求。2017 年 6 月 5 日，武某华向
南阳市中级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南阳
市中级法院认为“异议事项不是执行行
为”，驳回了武某华再审申请。

2018 年 10 月 31 日，邓州市法院作
出执行裁定书，恢复执行，并向武某华
公告送达传票、执行裁定书及报告财产
令，冻结了武某华个人账户中的 14 万余
元资金，并对武某华发出了限制消费
令，将其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武
某华自此踏上申诉之路。

受理开发商申诉
检察官发现容积率测算有误

从 2018 年底到 2021 年 7 月，武某华
十余次到邓州市国土资源局、邓州市法
院、南阳市中级法院反映情况，几番周
折却毫无结果。

2021 年 6 月，邓州市检察院在南阳
市政法系统开展的“南阳群众安全感和
执法满意度双提升行动”中接待了武某
华。当时，他向邓州市检察院递交了一
份泛黄了的申诉材料。

2021 年 7 月 23 日，邓州市检察院第
四检察部经过初步审查和对案件当事
人进行询问，认为该案是一起行政非诉

执行案件，武某华以行政机关处罚对象
错误、容积率计算错误等为由申请执行
异议，但其诉求却未得到法院支持。第
四检察部召集部门检察人员经认真研
究分析，认为法院依据邓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原邓州市国土资源局）所提
供的行政征收决定作出强制执行裁定
并无问题，“容积率的测算是否准确”成
了唯一疑点。于是，向该院分管副检察
长吴起涛作了案情汇报后，该院经研究
决定受理武某华的监督申请。

为了寻找案件的突破口，办案检察
官杜蘅紧先后去邓州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法院，调阅了武某华案相关卷宗，
多次到宇兴花园项目现场进行查看，发
现该项目容积率确实没有认定的那么
高，遂建议邓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
宇 兴 花 园 项 目 的 容 积 率 进 行 重 新 测
算。后经重新测算，邓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发现因当时工作人员的疏忽大
意，该项目的容积率确实计算错误——
宇兴花园项目的容积率应为 4.84，比之
前认定的 5.87 减少了 1.03；对应缴纳的
土地出让金应为 360.56 万元，比原来的
482.78万元减少了 122.22万元。

至此，经过检察官一个多月的多方
调查核实，终于找到案件的症结。

听证会后以“我管”促“都管”
企业挽回122万余元损失

2021 年 10 月 14 日，邓州市检察院
向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出检察建

议，建议其依法纠正错误的行政处罚决
定，并对玩忽职守的相关工作人员作出
处理。

该案已经进入执行程序，自然资源
和规划部门和法院对“由谁纠正”存在
争议。如何才能促进争议各方达成共
识，最终实现案结事了政和呢？经过充
分讨论，邓州市检察院形成就此案进行
公开听证的一致意见。

2021 年 10 月 9 日上午，一场以“多
算的 1.03 容积率，到底由谁去纠正”为
主题的公开听证会在邓州市检察院召
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
律师等 5 人受邀担任听证员。案件当事
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法院及部分
民企代表等相关人员到场参加，南阳市
检察院派员到会指导。

听证会上，武某华非常无奈地说：
“宇兴花园项目施工容积率超出了规定
的标准，但处罚的数额不对，案件拖了
太久，对企业造成了很大影响，加上受
疫情影响，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希望
法院和行政机关充分考虑企业的难处，
及时纠正错误的处罚决定。”

“ 对 于 容 积 率 计 算 问 题 给 你 们 带
来 的 经 营 不 便 ，我 们 深 感 同 情 和 不
安 。 根 据 你 的 申 请 和 检 察 机 关 的 建
议，我们又对该项目的容积率进行了
重新测算，并将测算结果告知法院。”
邓 州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相 关 负 责
人说。

“法院依据行政机关原来的申请，
已经依法作出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容
积率计算错误的事实认定在裁定准予

强制执行之后，所以原来的裁定在程序
上和事实认定上都没有错误。”邓州市
法院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说。

与会听证员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
问题，分别向争议各方进行了提问。经
过充分讨论，5 位听证员一致认为，鉴于
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勘验结论推翻了
原勘验结论，系新证据，邓州市法院原
来作出的行政非诉执行裁定错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
一条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人
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二十八
条第（一）项之规定，法院应予纠正；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应重新作出行政征收
决定。

法院工作人员表示，尊重听证会上
各方的发言意见，建议检察机关根据案
件情况制发检察建议书，共同促成该争
议纠纷成功化解。

听证会后，邓州市检察院依法向该
市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对原准
予强制执行的裁定再审予以纠正。

2021 年 12 月 20 日，收到检察建议
后，邓州市法院召开审判委员会讨论决
定 ，对 本 案 进 行 再 审 。 2022 年 2 月 25
日，法院作出再审裁定，撤销原裁定书，
由邓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新作出
土地出让金征收决定。一周后，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依据法院的裁定书，对武
某华重新作出征收土地出让金 360.56
万元的决定。

“5 年了，头一次这么高兴，压在
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特别
感谢检察官的秉公司法，为我们挽回
122 万余元损失。”近日，收到法院再
审裁定书后，武某华表示息诉服判，
并 致 信 南 阳 市 检 察 院 和 邓 州 市 检 察
院，对检察机关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做
了大量工作，并依法为其挽回 122.22
万元经济损失、维护其合法权益表示
诚挚感谢。

邓州市检察院对在办案过程中发
现的 5 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作出行政
行为时涉嫌玩忽职守的情形，及时向相
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并向纪检监察部
门移送涉案线索，强化了行政检察监督
效果。

“ 经 过 我 们 依 法 监 督 和 积 极 协 调
疏导，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法院、当
事人之间因行政执法和行政非诉执行
而产生的矛盾，得到实质性化解，在有
效保护了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优化了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同时，也促进了行
政机关依法履职，凸显了行政检察‘一
手托两家’的职能作用，也实现了司法
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
有机统一。”邓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娄全
田说。

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数额不认可，开发商提出执行异议，被法院驳回后申请检察监
督。检察官经过调查核实，发现作为处罚依据的容积率测算有误——

多算的容积率，由谁来纠正？

姚雯/漫画

依法开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是
检察机关履行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职
责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办理这起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检察机关将
法院的行政诉讼、行政机关的行政行
为及当事人的合法合理诉求放在同
一法律体系进行监督和评价，对规范
行政诉讼、促进依法行政、解决群众
关切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两级
检察机关充分履行行政检察职能，既
监督行政机关纠正错误的行政处罚决
定，又建议法院纠正错误的非诉执行

裁定，在有效促进法院公正司法的同
时，也有力纠正了行政机关的错误行
政行为，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实
现了“一手托两家”的监督效果。

这起案件经过检察机关的依法
监督和积极协调疏导，自然资源和规
划部门、人民法院、当事人之间因行
政执法和行政非诉执行而产生的矛
盾也得到实质性化解，彰显了“三个
效果”的有机统一，取得了双赢多赢
共赢的良好效果。

在该案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秉
承民营企业平等司法保护理念，重事

实、重证据，对行政行为中涉及民营
企业的错误之处，及时发现并建议行
政 机 关 予 以 纠 正 ，重 新 作 出 处 理 决
定，使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
力保护，也促进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
构建和优化。

此外，检察机关对在办案过程中
发现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可能存在
的玩忽职守行为，及时向相关部门发
出检察建议，并移送相关线索，进一
步强化了监督效果，有效促进了依法
行政。
（河南省邓州市检察院 田永师）

■检察官说法

“一手托两家”，彰显“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讲述人：山东省高密市检察院 刘雪莹 本报记者 郭树合／整理

“储粮仓库的手续补办下来了，我的 900 多平方米储粮仓库保住了，再也
不用担心没地方存粮了。”近日，山东省高密市个体经营者王某某特意给我打
来电话，对我们认真履职使其储粮仓库免于被强制拆除表示感谢。

争议：900多平方米粮库面临强拆

2021 年 7 月，我们在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联合开展土地执法查处领
域行政非诉执行专项监督活动时发现，王某某因非法占地建设的储粮仓库在
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后，一直迟迟未拆除。

经调查得知，2009 年王某某在其口粮地上搭建了一个仓库用于储存粮
食。后来随着承包种植规模不断加大，对于就近存放粮食、肥料及农机用具
的需求日益增多，王某某便将仓库逐渐扩建到了占地 900多平方米的粮库。

2020 年 8 月，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中发现王某某未经批准私自建设
仓库，遂对其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罚款 2.4 万余元，并责令其限期拆
除。此后，王某某既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没用提起行政诉讼，更未缴纳罚款
和拆除仓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于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1 年 3 月，法院
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后，王某某虽缴纳了罚款，但违规建设的仓库因其未在规
定期限内自行拆除，面临被强制拆除的境况。

缘由：缺少用地审批备案手续

王某某到我院就此案申请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后，我们仔细审查了案件卷
宗，认为法院作出的准予强制执行裁定并无不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程序正当，也未发现损害被处罚人权益的情形。

为深入了解仓库未及时拆除的原因，我们与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自然资
源和规划部门以及王某某所在镇街的工作人员共同到现场查看了案涉仓库，
发现仓库占用土地性质为一般农田，仓库内正堆放着小麦等粮食作物及一些
农机用具。

“王某某是村里粮食作物种植大户，存放粮食的这个仓库很多年前就有
了，因为存放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就扩建到了现在这个规模，当初建仓库的
时候村委也是同意了的。”村支书说。

“当时要建仓库的时候，我也不懂法律规定，到处打听了一下需要走什么
流程，但也没弄明白。后来，村委同意建我就建了，直到执法人员告知我这是
违建，我才知道还需要办理用地手续。我现在承包了 120 亩地种植粮食作物，
需要就近建设仓库用于存放粮食、肥料及一些农机用具，如果把仓库拆除了，
我的粮食都不知道存放在哪儿。”王某某说。

经过现场实地查看及了解了仓库建设经过后，我们认为，强制拆除仓库
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可能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拆除后堆放在仓库里
的粮食该存放在哪儿？这种大规模种植粮食作物的经营模式在配套设施的
建设上国家是否有相关的政策支持？这些都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履行行政检察职能，不能仅局限于依法办案，在涉及到群众实际利益的
问题上，更应当能动履职，避免机械办案。于是，我们进一步查阅、研究了国
家在规模化家庭农场经营方面的相关政策规定，并咨询了市农业农村部门的
专业人员，发现按照现行的设施农用地管理办法，王某某种植经营的规模符
合建设储存粮食及农机用具仓库的标准，且原案涉仓库的土地性质及占地面
积符合该标准要求，本案因王某某建设时缺少审批备案手续，才导致现在的
储粮仓库不合法。

化解：粮库可补办审批手续

基于前期的调查核实，院里经研究决定，通过组织公开听证的方式将问
题症结摆在台面上解决。同时，邀请人民监督员、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律
师代表等作为听证员参与听证。

听证会上，王某某及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代表分别陈述了建设仓库的原因
及诉求、行政处罚决定作出的合法性。

“王某某未经批准私自建设仓库违反法律规定是客观事实，但情有可原，
其主张在建设时因不懂相关程序咨询过村委及相关部门，告知其所占土地为
一般农田可以建自用仓库，其中可能存在当时法律规定不完善或者王某某本
人咨询办理流程时咨询不到位的情况，但目前从为民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
的角度出发，根据现有政策，王某某种植规模符合建设仓库的标准，且原有仓
库的土地性质、占地面积均符合要求，可以通过补办手续解决争议。”一位听
证员发表听证意见时说。

该意见得到了其他听证员及王某某所在镇街相关负责人的赞同。他们
表示，规模化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是目前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实现农业
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政府大力支持发展的一种经营模
式。规模化生产种植经济作物必然需要储存粮食的仓库等配套设施，本案虽
然王某某未经批准备案就建设了仓库存在违法情形，但其已主动缴纳了罚
款，且仓库用途系用于储存自己种植的粮食作物，可以通过完善手续的方式
来消除违法情形。

经过充分讨论，听证员们一致赞成通过完善备案手续解决争议问题，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对此表示认可。

2021 年 10 月 12 日，王某某拿到了设施农用地登记备案证明，900 多平方
米储粮仓库保住了！

900平方米粮库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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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继勤：本 院 受 理 韩 飞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 2723 民初 179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熊平：本院受理聂俊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1）黔 0115 民初 4528 号，因你下落不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一 、被 告
熊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聂俊借款本
金 71,400.00 元 及 逾 期 利 息（逾 期 利 息 以 71,400.00
元 为 基 数 ，按 照 年 利 率 3.85% 的 标 准 ，从 2017 年 1
月 11 日 起 计 算 至 本 金 偿 还 完 毕 之 日 止）;二 、驳 回
原告聂俊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贵 州 省 贵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
湖南路益通科技有限公司、嵩明浩恒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江苏博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廊坊汇隆金通保温工程有限公司诉廊坊禄星商
贸有限公司、你们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视为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吴克吉：本院受理（2022）冀 1024 民初 113 号李

国 栋 诉 你 运 输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4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安平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杨利娟：本 院 受 理 黄 国 岭 诉 你 同 居 关 系 子 女

抚 养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冀 0425 民初 2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杨 桥 中 心 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邯 郸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临江镇河口村 4 组 98 号李启

明、梁光清：本院受理赵运洪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须知、廉政监督卡、简转普裁
定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原 告 诉 请 ：1、判 决 你 们 归 还 原
告 借 款 本 金 9.8 万 元 及 利 息（以 9.8 万 元 为 基 数 从
2021 年 2 月 5 日起至还清时止按月利率１%计收利
息）；２、诉讼费由你们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
后 15 日内和开庭时止。定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 14：
30 在本院临江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审理。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张号：本 院 受 理 徐 微 诉 你 离 婚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 0182 民初 723 号判
决书，判决：准予徐微与张号离婚，案件受理费 300
元 ，由 徐 微 负 担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长 春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王琴：本 院 受 理 杨 文 明 与 你 离 婚 一 案 已 审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 0521 民初 5914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毕 节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马贤珍：本 院 受 理 杨 刚 诉 你 同 居 关 系 子 女 抚
养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风 险 提 示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1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朱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沈瑞波、毛群:本院受理福建石狮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芗城支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 0602
民 初 135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巷 口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王雅萍 :本院受理郑炳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闽 0602 民
初 482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江洁:本院受理陈木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 0602 民初
2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巷口法庭（漳州市芗城区元光北路 4 号）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之日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金敬轩:本院受理赵荣宝与谭小兵、你、邵玉川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闽 0602 民初 66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民 二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送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郑国超:本院受理佘合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讼状、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审判组织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2022 年 6 月 21 日 9 时 整 在 本 院 高 清 小 法 庭（1）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许贻然：本 院 受 理 邵 建 军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322
民 初 332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新 集 法 庭 领 取（偿 还 借 款 10000 元 ，逾 期 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 ，由 被 告 负 担）。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秦 皇 岛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即 发
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许贻然、屈慧艳：本院受理邵建军诉你们民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1）冀 0322 民初 33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新集法庭领取（许贻然偿还借
款 20000 元 。 屈 慧 艳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 逾 期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300 元 ，由 二 被 告 连 带 负 担）。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秦 皇 岛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方秀国、河南向融物流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本 院 受 理 李
朝荣诉你们交通事故纠纷一案。需对申请人的误
工 期 限 、护 理 期 限 、护 理 期 间 护 理 人 员 人 数 、营 养
期 限 、伤 残 等 级 、继 续 治 疗 费 用 的 数 额 进 行 鉴 定 。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选取鉴定机构通知书》自

公告发出 30 日即为送达，选取鉴定机构时间为公
告 期 满 后 的 第 7 日 10 点（节 假 日 顺 延），到 本 院 诉
讼 服 务 中 心 选 取 鉴 定 机 构 ，逾 期 不 到 视 为 放 弃 权
利。3167060。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宁德新：本 院 受 理 廊 坊 咔 露 薇 服 装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民 事 裁 定 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视为送达，提
出 答 辩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20
日 内 ，逾 期 视 为 自 愿 放 弃 诉 讼 权 利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永清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李德平：本院受理马建美与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参 加 诉 讼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三 审 判 庭 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李晓玲：本院受理陈良诉你离婚一案，现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 9:30 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彭国建：本 院 受 理 瓮 安 县 浪 涛 副 食 批 发 部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玉山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李成：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钟 范 昆 与 你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 时在
本院梓山法庭（位于梓山镇 323 国道旁）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

丹东华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赵文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辽 0603 民初 3703 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送达判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
提 出 副 本 一 份 ，上 诉 于 辽 宁 省 丹 东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高春林：本 院 受 理 张 彦 珠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及 告 知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人民法院

冉涛：我 院 受 理 孟 彬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公 告 向 你 送 达（2021）冀 0607 民 初 3594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本金 6200 元，自
2021 年 12 月 2 日起按 LPR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付清。案件受理费 25 元由被告负担。限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交纳。逾期依法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
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人民法院
雷双：本 院 受 理 张 先 念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鄂 1321 民
初 8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殷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随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即 发 生 法
律效力。 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

陈新生：本院受理余爱宝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审 判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罗 家 桥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李先富：本 院 受 理 杭 州 连 诚 汽 车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黔 2725 民 初 563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督 促 履
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周新钰：本 院 受 理（2022）苏 0925 民 初 1254 号
夏 正 安 诉 张 印 首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下午
3 时 在 本 院 第 五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林建容：本 院 受 理 陈 丽 春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 0602
民 初 242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巷 口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发 生
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临江镇临太街 120 号附 46 号付
明俊：本院受理张先芬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渝 0154 民初 1951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 ：一 、准 许 原 告 与 被 告 离 婚 。 二 、婚 生 女 付 娇 由
原 告 直 接 抚 养 。 被 告 自 2022 年 4 月 1 日 起 至 婚 生
女 付 娇 十 八 周 岁 时 止 每 月 给 付 原 告 小 孩 抚 养 费
600 元。（每年抚养费限当年 12 月 31 日前付清）三、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重 庆 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时本云：本 院 受 理 安 徽 华 洁 物 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霍 邱 分 公 司 与 你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 1522 民初 1628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沈娟：本 院 受 理 孙 步 海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 0925 民
初 101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颜 单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本 判 决 为 终
审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蒋礼柏：本 院 受 理 张 道 锦 诉 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702
民 初 3688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黔 2702 民 初 368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陈泽平:本院受理孔德忠诉你、戴明烜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黔 2702 民 初 256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全有福:本院受理吴国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702 民
初 38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陆坪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代德飞:本院受理彭林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 2702 民
初 5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陆 坪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院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王成瑞:本院受理汤孟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702 民
初 392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陆 坪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郭洪山：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丽 辉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
辽 0921 民 初 441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起 30 日
内到本院泡子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阜 新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张永昌：本 院 受 理 杨 群 会 诉 你 离 婚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0329 民 初 31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驳 回 杨 群 会 全 部 请 求 。 案
件 受 理 费 200 元 ，公 告 费 560 元 ，合 计 760 元 ，由 杨
群会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催告书

向洪江，男，住址重庆市太和镇米市村 4 组
125 号：你 尚 未 履 行 我 机 关 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 公
告 送 达 对 你 作 出 的 行 政 决 定（《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文号/编号：嘉卫（医）罚字（2021）第 011 号）。现告
知 你 如 下 事 项:1、请 于 本 催 告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0 日
内 履 行 上 述 义 务;如 对 履 行 义 务 有 陈 述 、申 辩 意
见 ，请 在 前 述 期 限 内 向 本 机 关 提 出 。 2、无 正 当 理
由，逾期仍不履行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嘉鱼县卫生健康局

催告书
周生友，男，住址重庆市太和镇米市村 4 组

141 号：你 尚 未 履 行 我 机 关 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 公
告 送 达 对 你 作 出 的 行 政 决 定（《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文号/编号：嘉卫（医）罚字（2021）第 012 号）。现告
知 你 如 下 事 项:1、请 于 本 催 告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0 日
内 履 行 上 述 义 务;如 对 履 行 义 务 有 陈 述 、申 辩 意
见 ，请 在 前 述 期 限 内 向 本 机 关 提 出 。 2、无 正 当 理
由，逾期仍不履行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嘉鱼县卫生健康局


